附件

《绍兴市文物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地方性法规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处罚标准

	1
	擅自设置、移动、拆除、涂改、损毁资源标志的
	《绍兴市浙东唐诗之路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擅自设置、移动、拆除、涂改、损毁资源标志的，由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200元以下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200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逾期不改正，造成资源标志一般损坏的。
	处200元以上74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造成资源标志较大损坏或局部损毁的。
	处740元以上146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造成资源标志严重损坏或多处损毁的。
	处146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2
	刻划、涂污、损坏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的
	《绍兴市浙东唐诗之路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刻划、涂污、损坏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尚不严重的，由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500元以下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500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逾期不改正，造成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一般损坏，基本可恢复原状。
	处500元以上185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造成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较大损坏或局部损毁，可部分恢复原貌的。
	处1850元以上365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造成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较大损坏或局部损毁，难以或无法或不能恢复原貌的。
	处36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行政处罚
	造成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局部灭失的。
	处5000元以上 18500元以下罚款。

	
	
	
	
	造成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多处灭失的。
	处18500元以上36500元以下罚款。

	
	
	
	
	造成资源本体及其附属设施整体灭失的。
	处365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3
	擅自设置、移动、遮挡、涂改或者损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边界界桩和市文物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设置的保护标志的
	《绍兴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擅自设置、移动、遮挡、涂改或者损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边界界桩和市文物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设置的保护标志的，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2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下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2000元罚款，对个人处500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逾期不改正，造成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边界界桩和市文物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设置的保护标志一般损坏的。
	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74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85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造成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边界界桩和市文物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设置的保护标志较大损坏或局部损毁的。
	对单位处7400元以上146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850元以上3650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造成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边界界桩和市文物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设置的保护标志严重损坏或多处损毁的。
	对单位处146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6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4
	对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刻划、涂污的
	《绍兴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对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刻划、涂污的，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五十元罚款。
	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50元以下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无不予、减轻行政处罚等情节的。
	处50元罚款。

	5
	对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擅自修建、改建、添建的
	《绍兴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对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擅自修建、改建、添建的，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原状改变或者历史风貌破坏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5万元罚款，对个人处1万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造成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原状一般改变或者历史风貌一般破坏，可基本恢复原貌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6.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万元以上2.2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原状较大改变或者历史风貌较大破坏，可部分恢复原貌的。
	对单位处6.5万元以上8.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2万元以上3.8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原状严重改变或者历史风貌严重破坏，难以或无法或不能恢复原貌的。
	对单位处8.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8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6
	对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擅自迁移、拆除的

	《绍兴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对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擅自迁移、拆除的，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20万元罚款，对个人处10万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造成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一般损坏的。
	对单位处20万元以上29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较大损坏或局部损毁的。
	对单位处29万元以上41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除文物、历史建筑以外的保护对象严重损坏或多处损毁的。
	对单位处41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7
	涂污、毁损或者擅自移动、拆除名人文化资源保护标识的
	《绍兴市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涂污、毁损或者擅自移动、拆除名人文化资源保护标识的，由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减轻行政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200元以下罚款。

	
	
	
	从轻行政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200元罚款。

	
	
	
	一般行政处罚
	造成名人文化资源保护标识一般损坏的。
	处200元以上740元以下罚款。

	
	
	
	
	造成名人文化资源保护标识较大损坏或局部损毁的。
	处740元以上 1460元以下罚款。

	
	
	
	
	造成名人文化资源保护标识严重损坏或多处损毁的。
	处146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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